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泉教函〔2018〕74号 

答复类型：B 

 
关于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 
第 1381号建议的答复函 

                    

王坚等 6位代表： 

您们提出的《关于充分重视在校生心理健康的建议》收

悉，现将有关工作情况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市教育局把心理健康教育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

重要内容，作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工

作来落实。通过抓培训、树典型、促全面等措施，努力提升

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水平。目前，我市有 2所全国中小学心理

健康教育特色学校，10所福建省心理健康教育特色校，另有

167所泉州市心理健康教育实验校和 65所泉州市中小学心理

辅导站，构建了一张强大的“心理健康教育防护网”，为青少

年学生的心理健康保驾护航。2017年底，《福建日报》以《特

色“心育”撑起学生“保护伞”》为题，专门报道了我市学校心

理健康教育工作，人民网、新浪网、光明网等网络媒体相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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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载。 

1.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师资培养。坚持送出去与请进来相

结合的原则，组织心理健康教师参加各级各类培训和教研活

动，加强专业技能培训，建立起一支专兼职结合、相对稳定、

素质较高的心理健康教育专业队伍。每学期定期安排心理健

康教育专业教师进行学习和教研，开展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

育优秀教学论文、优秀咨询案例和优质心理健康教育活动课

评选。 

2.创新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形式。充分利用“泉州德育网”

心理课堂、心理知识、心理案例、心理访谈等栏目，向广大

师生、家长宣传普及心理健康教育知识。建立 24个“泉州市

中小学心理咨询师网上工作室”，成立一支专业心理教师志愿

者队伍，在线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。开通“网上德育课堂”，

将优秀的视频、学习资料放在网上供师生和家长学习。利用

泉州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网开展宣传教育、网络心理咨询

活动，发挥“泉州德育”微信公众号作用，及时推送家教妙招、

心理教育美文趣文、全市各地各校开展心育活动的经验做法。 

3.开展心理健康教育主题实践活动。每年 5月开展心理

健康教育宣传月活动，利用宣传栏、广播、网络等渠道宣传

普及心理健康知识；举办心理健康教育现场观摩、教学研讨

活动，邀请心理专家作专题讲座；各校加强学生的心理辅导

与咨询工作，重点关注家庭贫困学生、学习困难学生、毕业

班学生、中高考考生，特别是留守儿童、外来务工人员子女、

单亲家庭等特殊群体学生，帮助他们化解心理压力，克服心

理障碍，及时提供心理辅导与咨询服务，增强调控情绪、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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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挫折、适应环境的能力，减少和避免各种不利因素对学生

心理健康的影响。 

总体来看，我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将教师良好心理

素质培养与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并举并重，有效提升了心理健

康教育工作水平，但依然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、工作开展

不充分的问题。今后，市教育局将进一步做好以下几方面工

作： 

1.加强心理问题的排查与心理危机的干预。各校要开展

学生心理健康状况摸排工作，及时发现学生中存在的心理危

机情况，积极做好心理危机预防和干预。加强考试前后、放

假前后、毕业生离校前后等学生心理问题的多发期的心理状

况的监控，及时发现学生中存在的心理问题，开展相应的心

理辅导和危机干预工作。对有心理障碍的学生要建档登记，

对有严重心理疾病的学生，要及时通知其家长，协助家长做

好教育、疏导、监控工作，并及时将学生按有关规定转介给

相关心理诊治机构进行诊治。 

2.继续加强心理健康专业师资培养。围绕今年“阳光心

理·健康成长”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的主题，以泉州心理

教师成长工作坊为平台，常态化开展教师体验式心理健康培

训活动；组织思品与心理健康学科融合的“贯彻十九大精神 

践行核心价值观”德育专题研讨活动、全市小学心理健康教育

教学研讨活动等，为心理健康专业教师成长提供学习交流平

台。与市委文明办联合，依托“泉州市校外未成年人心理健康

指导中心”举办心理健康教育专业师资培训活动以及心理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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询技术专题讲座。 

3.督促学校将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落实到位。会同教育督

导部门将心理健康教育内容纳入教育督导的评估指标，融入

到日常的督政督学工作中，推动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加强对心

理健康教育薄弱区域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督导工作，逐步配

备心理专业师资、建设心理咨询室，完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

设计，促进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全面提升、均衡发展。  

感谢您们对教育事业的关心，对广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

教育的关注，我们将把你们的建议落实在教育管理工作中，

结合我市教育工作实际，促进中小学生健康成长。 

 

 

 

分管领导：王瑞钦 

经办人员：金  剑 

联系电话：22783508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泉州市教育局  

2018年 5月 28日 

 

 

抄送：市人大人事代表委、市政府督查室。 


